湖州师范学院研究生请假单

	姓名
	
	班级
	
	学号
	

	专业
	
	所在学院
	

	请

假

理

由
	申请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请假

时间
	

	导师

意见
	审批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主管意见
	审批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处意见
	审批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.请假三天以内导师审批；三天至一周经导师同意，由学院主管领导批准；一周以上须经导师和学院主管领导同意，由研究生处批准。请假单一式两份，分别存学院和研究生处备案。
      2.病假请提供医生证明。

